	事项编码
	11010800AJ-XK-0001

	事项名称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核发

	行使依据
	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北京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对已经受理的申请，许可机关应当指派有关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内容和现场安全条件进行审核，经许可机关复核，许可机关主管负责人审定。对决定颁发的，许可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自决定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或者通知申请人领取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决定不予颁发的，许可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自决定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办理主体
	海淀区安全监督管理局（法定）

	受理条件
	零售单位申请领取《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时，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二份）；
（二）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或者工商预核准登记注册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核对无误后许可机关存留复印件；
（三）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质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核对无误后许可机关存留复印件；
（四）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和复印件核对无误后许可机关存留复印件；
（五）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及平面示意图；
（六）零售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清单及张贴安全警示标志清单；
（七）负责人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销售人员岗位责任制、购销管理制度、存放管理制度。

	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法定期限
	20工作日

	承诺期限
	20工作日

	办理部门
	海淀区安全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二科（行政审批科）

	办理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2号综合办公楼300房间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 下午：2：00—5：30 

	联系电话
	010- 82613562或010-82612847

	办理权限
	该事项在本单位可以全部办结

	权力运行流程图
	见附件

	服务表格
	无

	常见问题解答
	略

	监督电话
	010- 82611220

	在线办理链接
	略

	在线结果反馈链接
	http://hdajj.bjhd.gov.cn/zfxxgk/xzxk/

	在线咨询链接
	略

	备注
	


1.流程图











2.岗位说明

	序号
	岗位名称
	岗位职能
	办理人员
	承诺期限

	1
	受理岗
	审查申请材料完整性、准确性，根据行政许可受理程序的相关规定，作出受理决定
	一名承办人
	

	2
	审核岗
	审查申请材料的合理性，提出是否准予许可的意见
	两名承办人
	5工作日

	3
	复审岗
	再次审查申请材料的合理性
	科长
	5工作日

	4
	审批岗
	决定是否准予许可
	主管局长
	10工作日

	5
	制证岗
	登记许可结果，并根据结果制作证书，送达申请人
	一名承办人
	5工作日

	6
	公示岗
	对已发放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名单在网站进行公示
	一名承办人
	5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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